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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惕惕““套套路路贷贷””::
放放贷贷是是幌幌子子 套套财财是是目目的的

S05

高息、无牌、紧盯

房产

本来只想借60万元用于生
意周转，最终却借了200万元，
还抵押了房产。这是近日北京
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

“套路贷”案件。
陆某2016年起向戴某陆续

借款60万元，年化利率100%。
到2017年3月，应还款金额翻了
一倍，但陆某无力还清。于是，
戴某要求其提供房产作为担保
继续借钱，借款200万元。当陆
某实在无法还款时，戴某要求
法院强制执行收回其房产，套
取房产之意图穷匕见。无奈之
下，陆某将戴某告上法庭。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法
官厉莉近年来审理多起此类案
件，她表示，“套路贷”作案有以
下特点：

首先，“恶人先告状”。既有
借款人发现自己被“坑”后状告
出借人的，也有违规放贷团伙
状告借款人借钱不还的。“恶人
先告状”现象时有发生。“套路
贷”团伙通常将各类纠纷分散
到多个法院诉讼，以防“套路”
被识破。

其次，没有牌照，高息放
贷。100%左右的年化贷款利率
并不罕见，放贷者均无小贷牌
照，游离于监管之外。

第三，以套取财产为目的，
盯紧借款人房产。许多案件中，
放贷人都会以各种理由引诱或
要求本来无须抵押房产的借款
人抵押房产，以便套取房产。

第四，团伙作案。此类案件
往往是由少数真实出借人幕后
操盘，雇一批人作为销售人员，
散布贷款信息，以销售员名义
出借资金。

房山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
件中，资金来源也是“众筹”
的———“老板”在微信群发布借
款任务，10万元的借款需求被

拆分成10个5000元和5个1万
元，群中成员自发认领后，再将
认领金额转到“老板”账户，由
涉案团体进行操作。

“套路贷”行为人

连环造假

厉莉介绍，此类案件审理
过程极为复杂，“套路贷”行为
人往往作案手段高超、连环造
假。

首先，合同上的出借人并
非真实资金出借人。厉莉告诉
记者，最初法院怀疑这一点，但
并无证据。直到一次审理案件
时，名义资金出借人承认自己
只是普通职员，背后老板另有
其人。

其次，实际借款金额和贷
款利率成“悬案”，原告被告各
执一词。厉莉告诉记者，签署

“套路贷”借贷合同时，借款人
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双方签订
的是“不平等条约”，甚至有的
资金出借人让借款人签署“空

白合同”，即在一张白纸上签
字，资金出借人在合同上写任
意内容，常常夸大借款金额和
利息。

第三，银行流水造假。在戴
某试图套取陆某房产的案件
中，两人签订了200万元的借款
合同，法院发现，戴某将钱分6
次转入陆某账户，此后，这笔钱
又全部转到其他银行卡上。表
面上看，陆某得到了借款，之后
又把借款转走作为他用。然而，
实际上，陆某得到钱后，又把钱
原原本本转给了戴某，相当于
没有借到钱，银行流水实质上
是在制造假象。

法官建议增设“非

法放贷罪”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
“套路贷”对金融稳定造成威
胁，但是在现有法律体系下，难
以有效惩处非法放贷者。

厉莉表示，对于放贷环节
中存在的某些情形能否认定为

犯罪行为，目前并没有详细法
规加以明确。有业内人士认为
非法放贷可以被判非法经营
罪，而根据刑法第225条列出的
4条对于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情
形，非法放贷不属于前三条的
任何一种，只能归类于第四条

“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
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但这一定义也比较模糊，业内
长期以来对非法放贷是否属非
法经营罪存在争议。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厉莉
在今年两会期间建议增设“非
法放贷罪”，置于刑法分则第三
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
中的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
序罪”下。

据了解，目前德国、韩国、
日本等多个国家均通过刑事手
段对民间资本放贷获利过程中
的不规范行为予以打击制裁。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
洪积表示，目前对非法放贷者
的行为定罪不容易，立法难度
较大，可以考虑先出台相关司

法解释，给予相应惩罚。

提防低门槛贷款，

受害人应及时报案

“您好，您需要贷款吗？”日
常生活中，不少人都接到过类
似的放贷推销电话。在小区的
墙面上、公交站牌上，也经常贴
着贷款广告。不少放贷者甚至
还会通过各种渠道请求添加微
信好友。实际上，这背后都潜藏
着“套路贷”风险。

“不要被低门槛的贷款所
诱惑，虽然表面上说不需要抵
押、即时放款，但背后都是陷
阱。”厉莉说。她建议，如果要贷
款，一定要找有金融牌照、合法
经营的机构。

同时，厉莉提醒，借款人签
订贷款合同时，要有法律意识，
注意每一个条款，拒绝签订没
有详细信贷信息的“空白合
同”、以防对方夸大借款金额和
利息。同时，借款人自己也要持
有一份合同。如果对方表明不
愿意给，那么背后就很可能有

“猫腻”。
“‘套路贷’行为人往往最

初会花言巧语引人上钩，引诱
借款人抵押房产时，嘴上却说
是‘走形式’‘不会真正要你的
房’。这些话都不能轻信。”厉莉
说。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王岩
还提醒，即便是找到了有牌照
的小贷公司借钱，在借贷合同
上，出借资金的一方必须是公
司，而不能是小贷公司的某个
员工，以免落入陷阱。否则，一
旦出问题，公司一般会声称是
员工私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厉莉提醒，受害人一定要
具有法律意识，遇到“套路贷”
行为人的催债时，应第一时间
报案。已经超额支付利息和费
用的受害人，可以要求非法放
贷者返还款项。

(来源：经济参考报)

央央行行打打MMLLFF组组合合拳拳增增援援流流动动性性

专家预计，后续央行还将
采取其他措施增加市场流动性
供给，稳定市场信心。

人民银行6月20日以利率
招标方式开展了1000亿元逆回
购操作。包括700亿元7天期逆
回购、3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
中 标 利 率 分 别 为 2 . 5 5 % 、
2 . 70%。因昨日有600亿元7天
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
400亿元。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外汇研究员王有鑫昨日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近期市场流
动性基本稳定，但不同市场表
现略有差异，有紧有松。一方
面，各期限国债收益率略有下
降，另一方面银行间同业拆借
利率出现不同幅度上涨。背后

反映的是市场环境和风险偏好
的变化。

在王有鑫看来，近期受美
联储再次加息和中美贸易冲突
加剧等因素影响，外部金融风
险上升，资金流入国债市场寻
求避险，因此，导致国债收益率
下降。此外，临近年中和季度
末，商业银行流动性和存贷考
核压力增大，对资金需求增加，
因此，导致同业拆借利率上涨。

6月20日，Shibor(上海银行
间同业拆放利率)多数品种小
幅上行。其中，隔夜Shibor涨
2 . 9个基点至2 . 6190%，7天品
种涨1 . 3个基点至2 . 8220%，14
天 品 种 涨 2 . 3 个 基 点 至
3 . 7130%，1个月品种涨1 . 3个
基点至4 . 1570%；3个月品种则

下降1 . 2个基点至4 . 3340%，为
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降。

“此时，央行通过公开市场
操作向金融体系适度提供流动
性，有利于稳定市场紧张情绪，
保证利率体系平稳。”王有鑫表
示。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
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黄志龙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央行
在6月18日发布公告对市场关
于5月份社会融资和当前债务
违约问题进行安抚之后，近两
日又采取了实际行动，向市场
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资金，保持
资金供应平稳增长和市场利率
的基本稳定。特别是在6月19日
股市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央行
后期的公开市场操作将更加受

到广泛关注。
央行6月19日发布公告称，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
行缴款、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
素的影响，同时弥补银行体系
中长期流动性缺口，开展逆回
购操作1 0 0 0亿元，同时开展
MLF操作2000亿元。鉴于当
日有500亿元逆回购到期，逆
回购操作净投放500亿元。央
行此次操作共释放2500亿元
流动性。

事实上，这是6月份以来，
央行第二次进行MLF操作。6
月 6 日 ，央 行 开 展 了 一 年 期
MLF操作4630亿元，超额对
冲6月到期量2595亿元，当日
MLF余额新增2035亿元。再
加上19日额外投放的2000亿

元，相当于6月至今累计净投
放4035亿元，MLF余额增至
44205亿元。可见，为金融机
构可平稳过渡年中关键时点，
央行通过组合方式向市场补
充短期和中长期流动性。

黄志龙认为，从后期货币
政策前景来看，在5月份经济
社会全面回落的大趋势下，加
上资管新规之后，社会融资出
现腰斩式回落，整个实体经济
的资金缺口依然较大。因此，
央行货币政策边际小幅放松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此前
偏紧政策的趋势已经终结。

王有鑫预计后续央行还
将采取其他措施增加市场流
动性供给，稳定市场信心。

(来源：证券日报)

近年来，全国出现“套路贷”的民间非法放贷新形式，出借人以借款为名行非法占有财富之实。此类犯罪通常是团伙作作案，擅长伪造证据，对百姓
的财产安全造成极大损害。法官建议，贷款应找合规机构，不能贪图“套路贷”放贷人揽客时声称的“低门槛”，否则则可能引发惨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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